
中国化工教育协会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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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第六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 

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》文件精神和全国教育

大会精神，推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强化教育服务石油和

化工产业发展的能力，并展示我国石油和化工教育领域取得的

优秀成果，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决定在会员单位范围内开展第六

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认定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认定范围 

凡属于石油和化工教育领域，由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会员单

位主持完成的教学成果、编著教材或在公开期刊正式发表的教

学论文，均可参加认定。教学成果应经过 2 年以上（含 2 年）

教育教学实践检验，教材出版时间应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，

教学论文发表时间应在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期

间。已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、往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

成果奖的教学成果（含教材和论文）不参加本次认定。 

二、基本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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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认定的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理论上有创新，并在改

革实践中取得突破；在提高石油和化工行业人才培养质量方面

取得显著成效，具有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；服务石油和化工行

业或区域经济发展需求，并取得显著成果。教学成果、教材和

论文可以围绕以下内容：  

1．落实立德树人、育人为本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校园文

化建设等。 

2．推动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，促进产教协同育人，加强实

习实践，推进创新创业等。 

3．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、实训基地建设与共享、

师资队伍建设、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。 

4．推进教学管理现代化、教育思想转变、教学内容更新、

教学方法改革等。 

5．开放教育、继续教育、企业培训和其他教育关键领域取

得的突破性成果等。 

三、推荐名额 

教学成果、教材、教学论文均由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会员单

位推荐，合并计算推荐名额。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副会长单位推

荐名额合计不超过 5 个；常务理事单位推荐名额合计不超过 4

个；理事单位推荐名额合计不超过 3 个，会员单位推荐名额合

计不超过 2 个。《化工高等教育》编委会、《化工职业技术教育》

编委会可分别推荐论文 6 篇。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各

学习中心可推荐教学成果、教材或论文合计不超过 1 项（不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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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推荐名额）。 

教学成果、教材、论文分别进行认定，均设特等、一等和

二等 3 个级别，其中，特等比例不超过申报总数的 5%，一等比

例不超过申报总数的 15%，二等比例不超过申报总数的 30%。 

四、认定程序及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学校推荐（2022 年 1 月 1 日—3 月 12 日） 

各会员单位指定 1 名工作联系人，通过电子邮件将联系人

信息发至指定信箱，并接收申报系统说明文件。各单位组织遴

选推荐，由工作联系人按照材料报送要求，组织提交本单位全

部材料。 

（二）初审认定（2022 年 3 月 13 日—4 月 1 日） 

中国化工教育协会高校工作委员会、职业技术教育工作委

员会分别组织专家组，对本科、职教有关教学成果进行初审；

教材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对有关教材进行初审；《化工高等教育》

编辑部、《化工职业技术教育》编辑部分别组织专家对本科、职

教有关教学论文进行初审。 

（三）终审认定（2022 年 4 月 2 日—4 月 17 日） 

初审结束后，将初审认定结果报中国化工教育协会，由中

国化工教育协会组织专家组进行终审认定工作。 

（四）公示公告（2022 年 4 月 18 日—5 月 1 日） 

公示无异议后，由中国化工教育协会正式发布，并在 2022

年中国化工教育年会上颁发证书。 

八、材料报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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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认定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2022 年 2 月 20 日前，工作联系人通过邮件报送附件 1《工

作联系人信息表》；2022 年 3 月 12 日前，工作联系人通过邮件

报送附件 2《单位推荐信息汇总表》。本科院校请发至邮箱：

fengyu@mail.buct.edu.cn ， 职 业 院 校 请 发 至 邮 箱 ：

xuwen@njpi.edu.cn。 

2022 年 3 月 12 日前，通过网上填报系统提交附件 3《第六

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申报表》、附件 4《第六届中国

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（教材）申报表》、附件 5《第六届中

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（论文）申报表》。 

九、联系电话 

中国化工教育协会高教发展部： 

李艳东 010-64519532，高子淇 010-64519659 

中国化工教育协会职教发展部： 

梅宇烨 010-64519607，孟繁兴 010-64519624 

 

附件： 

1． 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

2． 单位推荐信息汇总表 

3． 第六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申报表 

4． 第六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（教材）申报表 

5． 第六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（论文）申报表 

6． 第六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认定指标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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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 第六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（教材）认定指

标体系 

8． 第六届中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（论文）认定指

标体系 

 

 

 

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

2022 年 1 月 12 日 


